附件二

泉州市教育局文件
泉教装〔2009〕5号

关于做好市直学校教辅资料公开招标采购工作的通知

市直中小学、职业学校、幼儿园：

为了进一步做好市直学校教辅资料公开招标采购工作，更好的为市直学校广大师生服务，根据省、市有关教育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文件的精神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根据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《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闽教监［2007］1号）文件精神，我局将对市直学校今年秋季的教辅资料进行统一公开招标采购，确定教辅资料供应商，为学校师生提供优惠的价格和良好的售后服务。
二、义务教育教辅资料的征订工作应严格按照《关于公布义务教育教辅资料目录审读推荐结果的通知》（泉教综〔2009〕9号）的要求执行，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辅资料也采用统一公开招标采购。在学校确定教辅资料版本、学生自愿征订的基础上，由学校汇总后于6月25日前报送我局教学仪器站。

三、在我局公布投标结果后，学校依据中标商的投标文件，与中标商签订教辅资料征订合同。在签订教辅资料征订合同的过程中，学校和个人不得收取任何形式的费用和合同以外的其他利益，按中标价结算学生代办费。

四、学校在统一征订过程中有何困难和问题，请及时与我局教学仪器站联系。联系人：高雄飞、刘俊卿，联系电话：22775393，电子邮箱：yqz5393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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